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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1        证券简称：巨轮智能        公告编号：2018-075 

债券代码：112330        债券简称：16巨轮 01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一、本次投资概述 

为整合、完善公司产业布局，便于经营管理，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巨轮智能”）于 2018年 12月 2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全资子公司的议

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以部分不动产作价投资全资子公司广东博星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博星实业”）。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投资属于董事会审

批权限范围内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本次投资的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东博星实业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公司住所：揭阳市揭东区人民大道东侧（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办

公楼） 

4、法定代表人：吴豪 

5、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 

6、成立日期：2018年 12 月 18日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200MA52N54Q5U 

8、经营范围：机床附件制造、销售；汽车子午线轮胎模具，汽车子午线轮

胎设备的制造、销售及相关技术开发；销售金属材料（不含贵金属及专营专控品）；

机床零配件加工；机床装配、销售、维修；其他专用设备制造、智能自动化装备

的研发、制造和销售；普通货物仓储；对外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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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博星实业尚未开展经营。 

三、本次作价出资的不动产基本情况 

1、本次作价投资全资子公司的不动产包括公司位于揭阳市揭东区人民大道

东侧建筑面积合共 27124.2 平方米工业厂房房屋建筑物及其占用范围内

233787.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以及相应的大门、围墙等附属设施。 

本次作价投资全资子公司的不动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

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

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根据深圳市国房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以 2018 年 12 月 17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估价报告（深国房评字第

25070152018120001号）》，公司本次向全资子公司作价出资的位于揭阳市揭东

区人民大道东侧建筑面积合共 27124.2 平方米工业厂房房屋建筑物及其占用范

围内 233787.8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24,934.62 万元。以前述

评估值为参考，上述不动产作价 24,934.62 万元，其中 5,000.00 万元作为全资

子公司博星实业的注册资本，其余 19,934.62万元作为资本公积投入。 

上述不动产相应的大门、围墙等附属设施未列入前述估价报告的估价范围，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并参考账面价值作价投入博星实业，作为该全资子公司的资

本公积。 

四、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将有利于公司整合、完善公司产业布局，便于经营管理，符合公司

长期战略规划和未来业务发展的需要。本次投资不影响公司现有资产使用及业务

经营，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

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房地产市场价值估价报告（深国房评字第 25070152018120001 号）》。 

特此公告。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